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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主題報導 

 
一、前言 

近幾年來，各大企業經常收到稅捐稽

徵機關來函要求提供公司薪資名冊、移
轉訂價報告、列報派駐國外關係企業員
工相關費用等調查外派人員稅務議題之
補充說明；亦經常於每年1月收到稅捐
稽徵機關來函要求提供「企業派駐海外
或大陸地區分(子)公司且領有當地所得
之我國籍員工上一年度海外或大陸地區
所得媒體資料，併同媒體檔案遞送單送
至所得地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收
件。」顯見稅捐稽徵機關對於外派人員
衍生之相關稅務議題非常重視。 

 

外派人員相關稅務議題涉及範圍廣，包
含營利事業所得稅、綜合所得稅、所得
基本稅額及扣繳等，甚至涉及當地國租
稅，且稅務機關在作稅務調查時，經常
涉及不確定法律概念、主觀的判斷，致
衍生諸多稅務爭議，例如：在營所稅議
題上，近期稅捐稽徵機關經常以「營利 

事業僱用外派員工提供服務予關係企業」
為由，應依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
轉訂價查核準則規定認列服務費收入。
然，「營利事業僱用外派員工提供服務
予關係企業」看似單純的一句話，在商
業交易的多元化下，所謂「提供服務」
之事實，其認定並沒有一定的標準，且
經常涉及主觀判斷，因此，任何企業在
準備或面臨稅務查核時，適當的策略對
於回應/遵循法令是關鍵的。而行政救濟
已非解決稅務爭議的唯一途徑，企業其
實可以透過事前交易之規劃，及事後面
臨稅務查核時與稅局的有效溝通，化繁
為簡，減輕、管控與及時解決複雜的外
派人員相關稅務爭議問題。為協助企業
做好控管降低外派人員相關稅務爭議產
生，KPMG的稅務團隊將分析下列3個階
段，企業應做好哪些準備，才可控管降
低外派人員相關稅務爭議之產生：  

 

外派人員衍生之相關
稅務爭議探討與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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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外派人員衍生之相關稅務爭議類型如下： 

內述之爭議類型，本期將先說明有關外派
人員之臺灣與大陸稅法相關規範，並 

 

 

外派人員衍生之相關稅
務爭議探討與解決(續1) 

 

稅務種類 稅務爭議類型 

營利
事業
所得
稅 

早期： 
直接否准認列薪資
相關費用 

員工所從事之工作是否為營利事業經營之本業及
附屬業務，進而符合支付薪資之必要性。 

營利事業應列報員工提供勞務所應獲得相對報酬  
之收入，始符合收入費用配合原則。 

近期： 
多為承認薪資相關
費用，但設算服務
費收入 

認定係營利事業雇用員工提供服務予關係企業，
故相關費用准予認列，但應依「營利事業所得稅
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規定認列服務費收
入。 

綜合所得稅/扣繳 
受僱行為在境內，外派海外工作屬出差性質，該
員工出差期間之勞務報酬，仍屬我國來源所得，
應依法扣繳，並申報綜合所得稅。 

提供外派人員稅務爭議之法院見解，
後將提出KPMG之觀察。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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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派人員之相關稅法規範 

 
 
 

外派人員涉及相關稅法規範較多，本文整理如下： 

 

1.臺灣稅法規範 

2015 Feb 

 

外派人員衍生之相關稅
務爭議探討與解決(續2) 

 

基本規範 

法令名稱 條文 規範內容 

營利事業所
得稅不合常
規移轉訂價
查核準則 

第5條 

第5款 

服務之提供，包括行銷、管理、行政、技術、人事、
研究與發展、資訊處理、法律、會計或其他服務，
營利事業如有上述服務提供之情形，應按營業常規
認列服務費收入。 

臺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人
民關係條例 

第24條 

第1項 

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有大陸地區
來源所得者，應併同臺灣地區來源所得課徵所得稅。
但其在大陸地區已繳納之稅額，得自應納稅額中扣
抵。 

第25條 

第1項 

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有臺灣地區
來源所得者，應就其臺灣地區來源所得，課徵所得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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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派人員之相關稅法規範 

 
 
 

1.臺灣稅法規範 

2015 Feb 

 

外派人員衍生之相關稅
務爭議探討與解決(續3) 

 

基本規範 

法令名稱 條文 規範內容 

所得基本稅
額條例 

第12條
第1項  

個人之基本所得額，為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綜合

所得淨額，加計下列各款金額後之合計數： 

一、未計入綜合所得總額之非中華民國來源所得、 

      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免 

      納所得稅之所得。但一申報戶全年之本款所得 

       合計數未達新臺幣一百萬元者，免予計入。 

二、本條例施行後所訂立受益人與要保人非屬同一 

       人之人壽保險及年金保險，受益受領之保險給 

       付。但死亡給付每一申報戶全年合計數在新臺 

       幣三千萬元以下部分，免予計入。 

三、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憑證之交易所得。 

四、依所得稅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於申報綜合所得稅 

       時減除之非現金捐贈金額。 

五、（刪除） 

六、本條例施行後法律新增之減免綜合所得稅之所 

       得額或扣除額，經財政部公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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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派人員之相關稅法規範 

 
 
 

1.臺灣稅法規範 

2015 Feb 

 

外派人員衍生之相關稅
務爭議探討與解決(續4) 

 

基本規範 

法令名稱 規範內容 

財政部1010927 

台財稅字 

第10104610410號 

自102年1月1日起，所得稅法第7條第2項第1款所稱中

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其認定原則如下：  

一、個人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且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 

       民國境內居住合計滿31天。（二）於一課稅年度內 

       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合計在1天以上未滿31天，其 

       生活及經濟重心在中華民國境內。 

二、前點第2款所稱生活及經濟重心在中華民國境內， 

       應衡酌個人之家庭與社會關係、政治文化及其他活 

       動參與情形、職業、營業所在地、管理財產所在地 

       等因素，參考下列原則綜合認定：（一）享有全民 

       健康保險、勞工保險、國民年金保險或農民健康保 

       險等社會福利。（二）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居住在中 

       華民國境內。（三）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事業、執 

       行業務、管理財產、受僱提供勞務或擔任董事、監 

       察人或經理人。（四）其他生活情況及經濟利益足 

       資認定生活及經濟重心在中華民國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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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派人員之相關稅法規範 

 
 
 

1.臺灣稅法規範 

2015 Feb 

 

外派人員衍生之相關稅
務爭議探討與解決(續5) 

 

扣繳之特別規範 

派駐 

地區 

申報 

主體 

派駐公
司類型 

應否 

扣繳 
規範內容 

大陸 

地區 

臺灣 

地區 

人民 

辦事處 
應 

扣繳 

財政部920912 

台財稅字第0920453147號令： 

臺灣地區人民被派赴大陸地區辦事處
服務者，其由臺灣地區總機構給付或
撥付大陸地區辦事處給付之報酬，均
應由臺灣地區總機構依所得稅法第88

條規定扣繳所得稅款。 

大陸 

地區 

人民 

 

 

不限 
免 

扣繳 

財政部940523 

台財稅第09404526140號： 

貴轄營利事業赴大陸地區拍攝節目，
拍攝期間於當地聘僱大陸地區人民提
供勞務，所給付之報酬，核非屬臺灣
地區來源所得，尚無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二十五條規定之
適用，應免予扣繳所得稅。 



10   主題報導 

 
二、外派人員之相關稅法規範 

 
 
 

1.臺灣稅法規範 

2015 Feb 

 

外派人員衍生之相關稅
務爭議探討與解決(續6) 

 

綜所稅之特別規範 

派駐 

地區 

申報 

主體 

派駐公 

司類型 

應否 

申報 
規範內容 

境外 

依境
內公
司合
約計
畫派
駐海
外 

不限 
應 

申報 

財政部840621 

台財稅字第841629949號函 

甲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依合約計畫派員
赴中華民國境外提供資訊技術服務，
該公司員工依合約所定期限在國外提
供技術服務，係屬國外出差性質，其
自該公司取得之勞務報酬，仍屬中華
民國來源所得，應依法課徵綜合所得
稅。 

派駐
國外
投資
公司
服務
之技
術人
員 

國外投資公
司 

免 

申報 

財政部661118 

台財稅第37783號函 

公司派駐國外投資公司服務之技術人
員在我國境外提供勞務所取得之報酬，
依所得稅法規定，非中華民國來源所
得，可免徵所得稅。各該技術人員如
按月將國外所得薪資匯回，由公司轉
發在臺眷屬部分，依法無須扣繳所得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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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派人員之相關稅法規範 

 
 
 

1.臺灣稅法規範 

2015 Feb 

 

外派人員衍生之相關稅
務爭議探討與解決(續7) 

 

綜所稅/扣繳之特別規範 

派駐 

地區 

申報 

主體 

派駐公
司類型 

應否 

扣繳 
規範內容 

境外 

經常居
住國外
之 

員工 

國外 

分支 

機構 

免 

扣繳 

財政部631003 

台財稅字第37273號函 

我國公司派在各該公司國外分支 

機構服務，並經常居住國外之員 

工，包括該分支機構於當地僱用 

之雇員，其因在我國境外提供勞 

務之薪資，不屬中華民國來源所 

得，依法免徵所得稅。 

國外分
公司及
辦事處 

免 

扣繳 

財政部691015 

台財稅字第38556號函 

公司派駐國外分公司及辦事處服 

務並經常居住國外之員工，其因 

在國外提供勞務而取得之報酬， 

包括國內支領之薪資，非屬我國 

來源所得，可免扣繳我國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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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派人員之相關稅法規範 

 
 
 

2.大陸稅法規範－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3年第19號 

2015 Feb 

非居民企業有派遣人員在中國境內
提供勞務情事者，若有下表列示之
情況，視為該非居民企業在中國境
內設立「機構、場所」或構成「常
設機構」，該非居民企業（統稱
「派遣企業」，即臺灣企業）在大 

陸產生了企業所得稅納稅義務，其
與接受勞務之境內企業（統稱「接
收企業」，即大陸企業）應個別依
規定個別辦理稅務登記、備案及稅
款申報。 

基本規範 

企業類型 判斷因素 應備妥文件 

不屬
稅收
協定
締約
對方
企業 

派遣企業對被派遣人
員工作結果承擔部分
或全部的責任和風險。 

通常考核評估被派遣
人員的工作績效。 

符合上述則派遣企業
視同在華構成了「機
構、場所」，並發生
企業所得稅納稅義務。 

接收企業向派遣企業
支付管理費或服務費
性質的款項； 

支付款項超出派遣企
業代墊或代付被派遣
人員之工資、薪金、
社會保險費及其他費
用；派遣企業並未將
接收企業支付的相關
費用全部發給被派遣
人員； 

派遣企業負擔的被派
遣人員工資、薪金，
未全額在中國報繳個
人所得稅； 

派遣企業決定被派遣
人員的數量、任職資
格、薪酬標準及其在
中國境內的工作地點。 

派遣企業、接收企業
和被派遣企人員之間
的合同協議或約定； 

派遣企業或接收企業
對被派遣人員的管理
規定，包括被派遣人
員的工作職責、工作
內容、考核及風險承
擔等方面的具體規定； 

接收企業向派遣企業
支付款項及帳務處理
情況，被派遣人員個
人所得稅申報繳納資
料； 

接收企業是否存在通
過抵銷交易、放棄債
權、關聯交易或其他
形式隱蔽性支付與派
遣行為相關費用。 

屬稅
收協
定締
約對
方企
業 

派遣企業構成「機構、
場所」，且具有相對
的固定性和持久性。 

符合上述，則該「機
構、場所」構成了稅
收協定下之「常設機
構」，並發生企業所
得稅納稅義務。 

K 

 

外派人員衍生之相關稅
務爭議探討與解決(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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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見之外派人員稅務爭議 

 
 

2015 Feb 

1.營利事業所得稅 

 

 

 

 

 

 
 

 

在國際化的市場環境下，台灣公司紛

紛到各國投資設廠，尤以中國大陸為多
數。台灣公司常因監督管理、支援公司
委外生產及出貨等業務、確認產品是否
符合委任公司訂單要求、拓展業務等需
求，外派員工至海外或大陸公司提供勞
務。然，外派人員之薪資費用亦常被稅
捐稽徵機關查核，常見之稅務爭議詳如
前言「外派人員衍生之相關稅務爭議類
型」所述。茲舉例如下： 
 
1)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年訴字第37號 

   判決: 

「原告僅提示工作內容明細表，……，
並無法作為監督管理海外加工廠之產
品是否符合委任公司訂單要求、支援 

     

原告委外生產及出貨等相關業
務，……為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相關
之證明文件。」 

 

「母公司如為確保商品品質，派遣員
工至子公司從事品管、監工、檢驗、
試作或管理、稽核等工作，除非就該
派遣關係，另定契約，並收取合理費
用，否則不能認該派遣員工係從事母
公司之本業或附屬業務，則該派遣員
工之人事費用，自不能由母公司負擔，
方符合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 

 
 

 「 子公司從事生產、銷售活動所生之
人事費用，自應由子公司負擔，故關
於商品之品管、監工、檢驗、試作等
所生之費用，均屬商品成本之一部分，
亦應由子公司負擔。是依契約及相關
文件內容，系爭派駐海外人員所從事
之工作內容，均屬該子公司加工產製
過程或銷售過程中之工作項目，原告
既未依所提供之勞務換算相當報酬並
列報收入，則原告無承擔系爭薪資及
旅費支出之義務。」 

 

 

 

外派人員衍生之相關稅
務爭議探討與解決(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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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見之外派人員稅務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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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訴字第   

   1694號判決： 

  

「原告會計副理，出差大陸地區之
出差地，….. 出差天數達全年
74.24%，….. 提供勞務之對象則為
原告轉投資之子公司，而非原告。
另研發部人員二人…..長期留駐大
陸地區（出差報告單所示出差地
點），被告稱應係為原告子公司提
供勞務等語，非為原告提供勞務，
本合經驗及邏輯法則。」 

 

「另參照原告移轉訂價報告肆、功
能及風險分析一、功能分析（八）
管理、財務及法律服務所載，原告
子公司之後勤行政支援作業（如會
計、預算編製、財務調度) ，係由
各該子公司自行提供；故被告認為
原告並無長期派駐會計副理至大陸
地區子公司逐行原告公司會計事項
必要，即屬有據。」 

     

3)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7年度訴字第 

    685號判決： 

 

  「原告將原物料銷售予U公司，U公司
再將該原物料銷售予大陸製造商，依買
賣關係應係原告對U公司負貨品瑕疵擔
保責任，而大陸製造商如對原物料品質
不服之客訴問題，理應由U公司負責處
理。是原告主張其所派遣資材部門員工
至大陸製造商處理該單一客戶之客戶投
訴問題，找尋合適之原物料供貨及監控
大陸製造商生產流程及品質管制，縱然
屬實，亦顯非與其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
有關甚明。」 

  「大陸製造商將製成品銷售予U公司，
該產品之設計、製造及品質管制等，本
應屬大陸製造商負責範疇，則原告主張
其研發部門替大陸製造商所為產品之設
計、製造及品質管制，縱然屬實，亦顯
非與其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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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綜合所得稅 
 

若受僱行為在境內，外派海外工作屬出
差性質，員工應申報所得稅。茲舉例如
下： 
 
1)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訴字第2025 

   號判決為例： 

 

  「原告於復查期間曾提出系爭契約中 

譯本，其上記載：『……您將代表臺
灣公司，由臺灣外派至泰國曼
谷。……您將仍受您母國退休金計畫
之保障。……。支薪：您將按月持續
由臺灣支薪。您的職工福利金，將自
您的薪資中扣繳。……年度返鄉探視
行程：……提供補貼。……僱傭關係
終止：……若本公司基於終止事由以
外的原因，終止與您的聘僱關係時，
您有權依據終止聘僱當時有效之本公
司臺灣資遣政策，要求資遣……準據
法：因本函所衍生或與您的派任有關
的任何爭端，應以臺灣臺北法律為準
據法，……』等字句，…..惟揆其實
質內容，與原告成立僱傭關係者應係
臺灣公司，與泰國公司無涉。」 

 

「系爭契約原文內容第1 行即書明原告
係代表臺灣公司（on behalf of XXX

〈Taiwan〉Limited ），由臺灣外派
（ assignment）至泰國曼谷（ from 

Taiwan to Bangkok, Thailand），又其
上 並 未 出 現 受 僱 或 僱 用 （ be 

employed ）之字詞，……系爭契約通
篇未曾出現泰國公司，反而多次出現臺
灣公司之字樣，此與其所提之臺灣公司
代收轉付扣繳與申報金額調節表上所載
泰國公司之英文名稱完全相悖，且依原
告提出之網站資料，泰國僅係其世界各
地之據點之一，受僱於泰國公司，則依
系爭契縱以泰國公司確係亞洲區公司轄
下之公司，惟在法律上仍應保有獨立之
法人人格，殊無從混為一談，…..，並
無原告主張僱傭關係存在於原告與泰國
公司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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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見之外派人員稅務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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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雄高等行政法院89年訴字第425號 

   判決為例： 

   

 

 

 

 

 

 

「依台灣公司之營運報告書記載，原
料係由台灣公司採購並出口，則香港
公司是否再需採購人員，實不無可議；
況原告自承其在香港公司係從事在大
陸驗貨之工作，足見原告自香港公司
所獲得之薪資確有因在大陸提供勞務
之所得。」 

 

「原告受僱台灣公司及香港公司在大
陸為驗貨工作，其工作地點及工作內
容均相同，並無法明確劃分何部分係
為台灣公司工作，何部分係為香港公
司工作，…是原告此種受僱方式不僅
與一般同時受僱二僱主分別受領薪資
之形態有異，且其工作內容無法劃分
係為何僱主工作，並依原告主張，香
港公司與台灣公司股東相同，原告薪
資又係由台灣公司代付，則原告卻自
香港公司獲得就台灣公司四．五倍之
薪資，其薪資給付情形及工作態樣，
實有悖於常情。」 

 

 

「原告就系爭香港公司所給付之薪資，
並未提出申報所得稅並繳納稅款之事實，
足見原告在香港停留時間全年不超過六
十天至明；…..原告在香港停留不滿六
十天之時間，……如何為香港公司工作，
並獲得高達台灣公司四．五倍之薪資；
又」原告就其服勞務地係在香港之工作
內容及時間等細節，並未能說明及舉證
以供本院調查，實與有實際服勞務之常
情不合。 

 

3.扣繳 

若受僱行為在境內，外派海外工作屬出
差性質，雇主支付所得時即應扣繳，以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6年訴字第867號判
決為例： 

「觀諸台灣公司與4位外籍員工訂定契約
之中文譯本之內容可知，4位外籍員工
位均屬台灣公司95年所僱用分屬其公司
國內各單位之正式員工，其工作地點則
非全部在美國，台灣公司依契約內容可
要求該員工在我國境內或世界其他各地
工作。…..另參諸4位外籍員工其2個月
獎金之發放時間，係於0.5個月於端午節
發放，0.5月於中秋節發放及1個月於農
曆春節發放，與原告國內員工均屬相同，
更足證該4位外籍員工係原告依合約內
容派員赴中華民國境外提供資訊技術服
務之員工，而非純屬台灣公司所僱用僅
在我國境外提供勞務之國外受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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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判決內容可知，員工所從

事之工作是否為營利事業所經營之
本業及附屬業務，進而符合支付薪
資之必要性，係稅捐稽徵機關之查
核重點外，營利事業應依常規交易
原則列報員工提供勞務所應獲得相
對報酬之收入，始符合收入費用配 

合原則，亦為稅捐稽徵機關決定是否
得以認列外派人員薪資之關鍵要素，
此外，該議題所涉稅種及國別之範圍
廣泛，因此，應綜合考量不同方式因
應。以下將提出KPMG的觀察，說明
公司應於下列3階段如何依序控管降
低外派人員衍生之相關稅務爭議產生: 

 
四、KPMG的觀察：公司因應上述爭議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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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於1月12日預告修正「營利事

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
部分條文草案。我國於93年12月28日
訂定發布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
轉訂價查核準則，考量該準則發布施
行迄今屆滿十年，為因應國際發展趨
勢，提升查核效能，簡化預先訂價協
議申辦作業，降低跨國企業雙重課稅
風險，財政部擬具「營利事業所得稅
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以下簡
稱本準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增訂一
條、修正八條，共九條，其修正要點
如下： 

 
一、增訂企業重組之定義及企業重組

交易類型。（修正條文第四條） 
二、增訂營利事業從事企業重組之利

潤分配應考量之因素及實際交易
執行之認定。（修正條文第九條
之一） 

三、將成本及營業費用淨利率納入可
比較利潤法所使用之利潤指標。
（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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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
價查核準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四、 將各參與人均對受控交易作出有
價值及獨特貢獻之情形納入適用
利潤分割法。（修正條文第十九
條） 

五、 將決算申報案件納入本準則適用
範圍。（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及
第二十二條） 

六、 修正預先訂價協議申辦制度並增
訂預備會議申請機制。（修正條
文第二十三條） 

七、 對於營利事業未依規定提示文據
或未能提示，稽徵機關亦未查得
資料，得按「營業成本及營業費
用」，依同業利潤標準核定所得
額。（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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